重庆市开州区教育委员会文件

开州教基〔2017〕20号

重庆市开州区教育委员会

转发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17年海军

航空实验班和空飞预备班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均衡中心，有初中毕业生学校：

现将《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17年海军航空实验班招生工作的通知》（渝教基函〔2017〕11号）、《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17年空飞预备班招生工作的通知》（渝教基函〔2017〕12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贯彻意见：

一、强化宣传

各校要通过家长会、公示栏等形式向家长及社会宣传；要将文件打印到各初三毕业班，由班主任组织学生学习，并在各班教室张贴。对学生及家长提出的问题，学校负责咨询招生学校后作好解答。

二、精心组织

（一）组织报名。5月3日前按学生自愿、家长同意的原则开展报名工作，填好报名表。

（二）体检公示。空飞预备报名册各校于5月4日将加盖学校公章纸质件和电子档交基教科刘星，QQ：913849117，教委审核后寄重庆市实验中学。海军航空实验班5月4日前完成体检、公示等程序，并将相关表册加盖学校公章纸质件和电子档送基教科刘星，教委审核后送重庆市十一中学。所报送材料纸质件一式三份，学校、教委、招生学校各一份。

（三）学生测试。报考空飞预备班的学生于5月6日到重庆市实验中学参加文化考试和身体测试。报考海军航空实验班的学生于5月13日到重庆市第十一中学参加文化考试和身体测试。

三、工作要求

（一）各均衡中心要对辖区内初中学校加强督促，各校要高度重视，广泛宣传动员，按时按要求组织报名、体检、公示等工作，确保工作顺利实施。

（二）要确保考生安全，学生参加体检、测试需有家长陪同，学校选派教师带队，确保不出现安全事故。

（三）学生体检、测试、交通费用由学生家长负担，学校不得统收统支，带队教师的费用回学校报销。

附件：1. 关于做好2017年海军航空实验班招生工作的通知（渝教基函〔2017〕11号）

      2. 关于做好2017年空飞预备班招生工作的通知（渝教基函〔2017〕12号）

                        重庆市开州区教育委员会

                            2017年4月24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渝教基函〔2017〕11号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关于做好2017年海军航空实验班
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教委（教育局）：
根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17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暨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的通知》（渝教基发〔2017〕9号）和海军招收飞行学员办公室《关于海军航空实验班有关事宜的函》等文件精神，今年重庆市十一中学继续承办海军航空实验班，现将招生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招生计划
全市招收100名海军航空预备学员。
二、报名条件
（一）年龄条件：年龄14—16周岁（截止到2017年9月1日前，即2000年9月1日至2003年8月31日出生）。
（二）政治条件：热爱祖国，思想进步，遵纪守法，初中阶段无任何违纪违规处分，初三综合素质评价等级达A等。志愿献身海军飞行事业，父母及直系亲属历史清楚，无重大社会问题。
（三）身体条件：身高163-180厘米，未满15周岁的162厘米以上；体重48公斤以上，未满15周岁的46公斤以上；视力按C字标准视力表双眼裸视分别在1.0以上；平静血压不超过138/88毫米汞柱；无色盲，无色弱；无纹身，无刺字。
（四）心理品质条件：对飞行有较强的兴趣和愿望；心胸开阔，性格开朗；大胆果断，意志坚定；情绪稳定，控制力较强；理解、记忆等智力水平较高；思维敏捷，反应灵活，四肢协调，方位判断准，模仿能力强。
（五）文化条件：学业成绩优秀，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暨普通高中招生考试成绩有望达到所在区县属市级重点中学录取线；所学外语为英语。
三、报名程序
（一）宣传动员。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通过招生工作会及时将招生政策和招生简章下发到学校，各学校在4月20日前完成对学生和家长（监护人）的宣传动员工作（相关报名和宣传材料见海军航空实验班招生网站：http://cqhhzs.cqsyz.com:8000，重庆市十一中官网：http://www.cqsyz.com）
（二）组织报名。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4月25日前组织学校开展报名工作，学生自愿报名，经家长（监护人）同意，报考海军航空实验班的学生填写《重庆市海军航空实验班学员报名表》（见附件1），并按《重庆市海军航空实验班学生体检表》（见附件2）要求组织学生进行体检。体检必须在区县二级及以上医院进行。学校负责审查推荐。
各区县教委对政审、体检合格的学生，按初三上期末考试成绩，择优推选，并张榜公示5个工作日，于5月5日前将《重庆市海军航空实验班学生推荐名单汇总表》（见附件3）及推荐学生的《重庆市海军航空实验班学生报名表》（一式两份。纸质并加盖公章）报送至重庆市十一中学。相关报送材料各区县教委留存备查。
（三）文化测试。各区县教委负责组织选送学生于5月13日日8:30开始，在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进行文化素质测试，测试内容范围以市教委公布的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暨普通高中招生考试说明为准，测试科目：语文、数学、外语。（测试结果及时公布在海军航空实验班招生网站：http://cqhhzs.cqsyz.com:8000）
（四）体格复检。各区县教委组织文化测试合格的学生5月14日在重庆市十一中学参加由海军招飞办统一组织的身体和心理品质复检。（复检结果可通过海军航空实验班招生网站查询：http://cqhhzs.cqsyz.com:8000）。
四、录取办法
（一）重庆市十一中学按照文化测试成绩和海军招飞办统一组织的身体和心理品质复检合格考生由高到低，择优录取，并报重庆市教委中招办审核，同时报海军招飞办备案。已被录取的学生，由各区县教委通知学生所在学校及学生本人。
（二）录取名单发布后，由海军招飞办和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学生及家长（监护人）签订培养协议书，明确各方权利、责任和义务，然后由重庆第十一中学校按照录取名单发放录取通知书。
（三）已被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其他学校的录取；未被录取的学生，可继续参加区县组织的自主招生考试。联招区考生可报名参加“联招”考试。
五、相关政策
（一）对报海军航空实验班的学生，不收取任何报名费用。文化测试合格并被录取的学生给予文化测试期间相应费用补贴。参加由海军招飞办统一组织的身体和心理品质复检的学生和带队工作人员，免费安排食宿，并按规定标准报销往返路费。
（二）海军航空实验班录取就读的学生，不缴纳学费，统一发放被装和生活补贴（海军招飞办按照500元/生.月的标准发放营养补助）。
（三）海军招飞办每年组织实验班学生进行一次全面体检，学生因思想、身体、心理、学业等方面原因，不适合在航空高中实验班继续学习的，可以在第一、第二学年结束时调整到同年级其他班级继续学习；因个人思想原因放弃报考海军飞行学员的，退回发放的营养补助。 

  （四）航空实验班毕业生，高考志愿应首先填报海军飞行院校航空飞行与指挥专业，并参加招飞选拔检测。招飞选拔检测主要包括政治考核、体格检查、心理选拔等。其中，心理选拔和体验飞行结果作为招飞选拔专业成绩。对招飞选拔检测合格的学生，按照考生高考成绩和招飞选拔专业成绩折算形成的综合成绩择优录取。成绩优异的，优先推荐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培养。对未被录取为飞行学员的航空实验班学生，符合相应条件的，优先向其他军队院校或民航院校推荐。
六、工作要求
（一）海军航空班是为海军超前培育和储备热爱海空、素质全面的海军飞行后备人才，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高度重视，本着对国防建设负责的精神，做好家长和学生的宣传动员工作，动员符合条件的学生报考海军航空实验班，原则上每个区县应按本区县当年初中毕业生人数1%以上比例推荐学生报考，确保招生圆满顺利完成。
（二）各区县教委中招办应妥善安排好已被海军航空实验班录取的学生回区县参加的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以取得初中毕业资格。同时安排好未被录取的学生回就读学校参加2017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暨普通高中招生考试。
（三）凡自愿报考海军航空实验班的学生及家长，可直接向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领取2017年海军航空实验班招生简章，咨询报考事宜，也可登录重庆十一中海军航空实验班招生网站查询相关信息。
（二）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要加强与海军招飞办的沟通与配合，认真总结承办首届航空实验班一年来的经验，采取切实措施，做好2017年的海军航空实验班招生相关工作。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新街57号；
咨询电话：023-62505601

海军航空实验班招生网站：http://cqhhzs.cqsyz.com:8000
附件：1.重庆市海军航空实验班学员报名表
2.重庆市海军航空实验班学生体检表
3.重庆市海军航空实验班学生推荐名单汇总表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2017年4月13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1

重庆市海军航空实验班学员报名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一寸
免冠
照片

	出生年月
	
	学籍号
	
	

	政治面貌
	
	联系方式
	
	

	父亲姓名
	
	工作单位
	
	

	政治面貌
	
	联系方式
	
	

	母亲姓名
	
	工作单位
	

	政治面貌
	
	联系方式
	

	家庭住址
	

	班主任姓名及联系电话
	

	报考  态度
	一、本人有无违法、违纪行为（     ）二、家庭成员有无违法行为（     ）
三、本人是否自愿报考（      ）   四、父母（监护人）是否支持（     ）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重大问题：
本人签字：                  家长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
教委
意见
	                             区县教委中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1-2
重庆市海军航空实验班学生体检表
	学生姓名
	
	出生年月
	
	一寸免冠照片

	身份证号
	
	学籍号
	
	

	监护人
	
	联系方式
	
	

	以下内容由医院填写，只填写体检结果，不作结论。

	病史(现病史、既往史及家族史)：

	内科
	血压：     mmHg                       脉搏：    次/分
（重点掌握有无先天性心脏病，各系统有无慢性
疾病及病史，有无口吃，病理征是否阴性。）                医生签字：

	外科
	身高：     厘米                   体重：    公斤 

（重点掌握有无明显脊柱侧弯、前凸、平直；暴露部位有无
明显疤痕及胎痣；有无颅内、胸内脏器手术史，腹部疝及阑
尾炎术后有无并发症；有无肢体残缺、畸形；体型是否匀称。）医生签字：

	眼科
	右眼视力：             左眼视力：             色觉：
（重点掌握有无影响视功能的晶体混浊；有无斜视、上睑下垂
等眼病及手术史，有无屈光矫正手术史或角膜塑型治疗史。）  医生签字：

	耳
鼻
喉
科
	（重点掌握有无慢性鼻炎、鼻窦炎等疾病；鼓膜是否
完好能窥全貌。）                                       医生签字：

	口
腔
科
	（重点掌握有无严重的锁合、开合、反合及龋齿。）         医生签字： 

	化
验
	乙肝五项：
                                              医生签字：

	B
超
	肝胆胰脾肾：
（重点掌握有无明确肾结石、胆囊结石及胆囊息肉；
肝肾囊肿、肝血管瘤直径大小；脾脏长度和厚度。）         医生签字：

	体检
医院
	医院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1-3

重庆市海军航空实验班学生推荐名单汇总表
区县教委（盖章）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毕业学校
	联系方式
	审核情况

	
	
	
	
	
	

	
	
	
	
	
	

	
	
	
	
	
	

	
	
	
	
	
	

	
	
	
	
	
	

	
	
	
	
	
	

	
	
	
	
	
	

	
	
	
	
	
	

	
	
	
	
	
	

	
	
	
	
	
	

	
	
	
	
	
	

	
	
	
	
	
	

	
	
	
	
	
	

	
	
	
	
	
	

	
	
	
	
	
	

	
	
	
	
	
	


附件2

渝教基函〔2017〕12号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关于做好2017年空飞预备班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教委（教育局）：

根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17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暨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的通知》（渝教基发〔2017〕9号）和《教育部、公安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空军飞行学员早期培训基地暂行办法》等文件精神，重庆市实验中学（原重庆市巴县中学）继续承办空飞预备班学员40名。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招生计划

全市招收40名空军预备班学员。
二、报名条件

（一）年龄在13至16周岁（截止到当年8月31日前），身高1.60-1.78米的重庆户籍应届初中毕业生（男生）。

（二）思想政治素质和心理素质好，性格开朗，思维敏捷、反应灵活、动作协调，身体素质达标。

（三）学业成绩优秀, 初三各科成绩达良好及以上，综合素质评价等级达B等及以上。

三、报名程序

（一）宣传动员。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将招生报名要求下发至各中学。各学校在4月20日前完成对学生和家长（监护人）的宣传动员。
（二）组织报名。报考空飞预备班的学生，须填写《重庆市空军飞行学员早期培训基地高中预备班报名表》，学校负责审查推荐，当地区县教委中招办负责审核，并于4月25日前报送重庆市实验中学校（报名表可快递或传真报送，也可提前经电话预约报名后，文化测试当日递交报名表）。
（三）文化测试：文化测试于5月6日上午8:30开始，在重庆市实验中学进行，测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内容以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暨普高中招生考试说明为准。 

（四）体检。 5月7日，报考学生参加由空军招飞局成都选拔中心统一组织的身体和心理品质初检。初检合格者参加复检。

（五）政审：复检合格者参加政治审查。

四、录取办法

（一）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在政审合格的学生中，综合体检情况和文化测试成绩，择优录取。录取结果报市教委审批后，报送空军招飞局成都选拔中心备案。5月15日前反馈录取名单，送达相关区县教委，告知学生本人和就读学校。
（二）已被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其他学校的录取。未被录取的学生，可回就读学校参加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暨普通高中招生考试。联招区考生可报名参加“联招”考试。
五、相关政策

（一）凡被重庆市实验中学（原巴县中学）空飞预备班录取的学生，享有该校其他学生同等待遇。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将给予学费减免和生活补助。
（二）空飞预备班学员毕业时，参加空军招飞定选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符合招飞条件的优先录取为空军航空大学飞行学员。
（三）空飞预备班学员也可自愿填报其他各级各类高校（包括民航飞行学院）。报考市属公安（警察）院校时免予面试和体能测试。
六、其他事项

（一）各区县（自治县）教委和学校要高度重视，本着对国防建设负责的精神，动员符合条件的学生报考，并安排人员抓好各阶段工作落实，确保招生任务圆满顺利完成。
（二）各区县教委应妥善安排好未被录取的学生回就读学校参加2017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暨普通高中招生考试。已被空飞预备班录取的学生，仍须参加初中毕业考试，以取得初中毕业资格。

（三）重庆市实验中学校要加强与空军招飞局成都选拔中心的沟通与配合，精心组织，周密安排，规范招生录取程序，公正公平录取。
（四）凡自愿报考空飞预备班的学生及其家长，可直接向重庆市实验中学校领取2017年空飞预备班招生简章，也可登录重庆市实验中学校园网查询相关报考信息。

重庆市实验中学地址：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黄溪口18号；

咨询电话：66232381、66239113、66222304；

网址：http://www.cqssyzx.com。

附件: 重庆市空飞预备班学员报名表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2017年4月13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重庆市空飞预备班学员报名表

	姓  名
	
	出生年月
	
	一寸
免冠

照片

	民  族
	
	党（团）员
	
	

	毕业学校
	
	联系方式
	
	

	父亲姓名
	
	联系方式
	
	

	母亲姓名
	
	联系方式
	
	

	班主任姓名及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家长
意见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
教委

意见
	                             区县教委中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重庆市开州区教育委员会党政办公室        2017年4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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